附件2：
酒仙桥街道

城乡公益性岗位岗位设置及工作职责

一、民政服务公益性岗位（民政局）

（一）工作职责

1、开展社会救助服务。宣传社会救助政策，提供社会救助政策咨询解答服务；定期开展或配合镇（街）开展入户走访调查，对在保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进行复核；做好困难群众“急难”信息收集、上报及入户排查工作，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低保边缘家庭及因病致贫重病患者认定条件的群众及时上报，帮办代办申请手续。

2、开展养老关爱服务。通过定期上门入户、电话视频等方式，掌握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老年人居家生活情况，统筹做好日常看护、生活照料等探访关爱服务工作；为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洁、代购等委托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政策宣传讲解、需求转介和必要救援等服务活动；根据民政部门工作安排，适时开展为老服务。

3、开展社会事务服务。与村（社区）红白理事会共同做好深化移风易俗、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加强对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的关心关爱工作，配合开展精康融合行动;巡查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及时向乡镇（街道）报告，做好临时照料工作;对易走失返乡人员，协助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照看帮扶工作。

（二）工作地点

各镇（街）社会救助为民服务大厅（民政办统筹组织工作）

（三）人员条件

选择年青热心、有文化、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人员。

二、拥军优属公益性岗位（退役军人事务局）

（一）工作职责

1、重要节日对现役军人家属、退役军人、军烈属进行走访慰问，并将慰问照片上传退役军人服务系统。    

2、做好各类享受待遇人员增减变更情况，并及时上报。

3、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掌握辖区内退役军人思想动态、家庭变故等一系列基本情况。新兵入伍做好“四尊崇”；退役返乡做到“五关爱”；日常关怀做好“六必访”。    

4、协助镇服务站做好申请退役军人创业贷款的审核、申报工作。

5、积极做好有关退役军人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

6、做好每年度的享受定补待遇人员的年度认证工作。做好每年度60岁农村籍退役士兵的生活补助的申报工作。及时摸排辖区内困难退役军人家庭情况，及时向上级服务站递交困难帮扶申请。为行动不便的退役军人需要到人社、民政、住建、户籍等办理的个人事项提供完备资料后由帮办员代办。

（二）工作地点

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统一使用。

三、宣传助理员公益性岗位（宣传部）

（一）工作职责

宣传助理员公益性岗位上岗人员须协助乡镇 （街道）、村（社区） 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工作中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1.协助做好政策理论宣传宣讲活动对接联络、人员组织、服务保障等工作。

2.协助做好社情民意信息搜集上报，了解收集群众关注热点问题、重大政策举措反响、意识形态领域新情况等，及时向乡镇 （街道）党委宣传委员、村 （社区） 宣传员上报。

3.协助做好乡村文化记忆整理工作，做好乡村历史脉络、文化烙印、历史街区、传统村落和文化技艺、文化习俗的影像资料留存、实物收集、整理归档等工作。

4.协助做好文化大院、农家书屋、宣传栏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日常值守和维护管理。

5.协助做好文化节会、送戏下乡、全民阅读、公益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活动的对接联络、人员组织、秩序维护和服务保障，协助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6.协助做好移风易俗推进，监督村规民约执行，及时提醒纠正违反公序良俗行为。

7.做好乡镇（街道）党委宣传委员、村 （社区） 宣传员安排的其他工作。

（二）工作地点

坚持因需设岗、因地制宜，各乡镇（街道）配备 2名，工作地点在镇街；各村（社区）配备1名，工作地点在村（社区）。

（三）人员条件

1.符合城乡公益性岗位规定的安置对象条件;

2.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纪守法，身心健康品行端正；

3.热爱基层文体工作，热心公益事业，群众认可度满意度高;

4.满足基层宣传文化工作日常管理服务需求。

四、司法协理员公益性岗位（司法局）

（一）工作职责

1、协助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参与重大疑难纠纷调解工作，并对重大纠纷隐患和影响稳定的苗头问题及时报告。 

2、协助处理民事纠纷和组织开展普法宣传、法治教育工作。 

3、协助本辖区刑满释放及解除矫正人员的安置帮教相关工作和对社区矫正对象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教育改造和监督。 

4、负责对本辖区人民群众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 

5、完成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镇（街）交办的其他有关工作。

（二）工作地点

本次招聘司法协理员共计41人，工作地点为各司法所。

（三）人员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具有岗位需要的专业和技能；符合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具有招用单位岗位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2、聘用后，服从岗位调剂和分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应聘：

1、有违法违纪行为或正被调查处理未终结的；

2、曾因吸毒、嫖娼、赌博等受到处罚的；

3、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招聘的其他情形。

五、畜牧兽医基层网格员公益性岗位（畜牧中心）

（一）工作职责;

1、畜牧兽医法律法规宣传、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畜禽养殖统计和信息化基层数据维护等工作；
2、协助做好产地检疫、屠宰检疫、动物诊疗、投入品及畜产品质量安全等工作；
3、辅助实施畜牧行业监管，开展养殖业政策性保险的协保理赔，参与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服务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巡查等工作。
（二）工作地点

1、新兖镇、颜店镇、新驿镇、大安镇、漕河镇、小孟镇、兴隆庄街道办事处等七个镇街的畜牧兽医基层网格员公益岗由各镇街兽医站根据辖区内畜牧生产情况安排工作岗位。
2、龙桥、鼓楼、酒仙桥三个城区街道办事处的畜牧兽医基层网格员公益岗承担城区畜牧兽医相关辅助工作，在区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集中工作。 
（三）人员条件

1、具有岗位需要的专业和技能，有畜牧兽医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

2、聘用后，服从岗位调剂和分配。
六、村（社区）残疾人协会专职委员会公益岗（残联）

（一）工作职责

协助村残协会从事协会日常事务性工作，联系服务残疾人，落实惠残助残政策。

（二）工作地点

各村（社区）

（三）人员条件

主要面向本村（社区）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残疾人或残疾人亲属。

七、助残公益岗（残联）

（一）工作职责

从事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相关工作，摸排、走访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对象；监督居家托养服务机构“六助一代”服务工作；为无生活自理能力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协调居家托养服务机构提供助餐、助行、助医、助洁、代办等照料服务。

（二）工作地点

区残联办公室

（三）人员条件

在无生活自理能力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家庭中设立，主要面向残疾人的近亲属或邻居。

八、残疾人之家公益性岗位（残联）

（一）工作职责

协助各镇街残联做好辖区内“如康家园”残疾人之家运营机构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二）工作地点

各镇街残联

（三）人员条件

面向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残疾人或残疾人亲属。

九、劳动监察协管员公益性岗位（人社局）

（一）工作职责

1、协助镇街、村（社区）做好监察仲裁，社保扩面等综合服务工作。

2、广泛宣传人社政策，协助做好公益岗驿站管理和服务。

（二）工作地点

镇街协理员工作地点在镇街。

（三）人员条件

城镇岗优选失业登记的16—24岁青年群体、二孩妈妈；乡村岗优选二孩妈妈。

十、就业服务（零工服务）专员公益性岗位（人社局）

（一）工作职责

1、协助镇街、村（社区）做好公益性岗位管理和服务工作。

2、统计掌握群众就业意向及本辖区内劳动力就业流向。链接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发布招聘信息，开展基础性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

3、广泛宣传创业政策，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不出村（社区）即可办理创业提供贷款，享受创业政策。

4、收集整理区零工市场零工信息，和辖区从事零工人员及时对接，做好人岗匹配，为零工人员提供更多工作机会。

（二）工作地点

镇街专员工作地点在镇街；村（社区）专员工作地点在各村（社区）。

（三）人员条件

城镇岗优选失业登记的16—24岁青年群体、二孩妈妈；乡村岗优选二孩妈妈。其中鼓楼街道负责20名就业服务专员安置在区零工市场。

十一、文物保护巡查看护公益性岗位（文旅局）

（一）工作职责

1、巡查、看护文物本体及其历史环境风貌、文物保护标志、保护界桩和有关防护设施，发现自然损坏或者遭受环境地质灾害情况，及时向当地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2、发现破坏文物本体，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违法建设或擅自挖掘、取，擅自移除、破坏文物保护标志和其他有关防护设施，盗窃文物建筑构件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涉及文物的活动，及时向当地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报告并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3、如实记录文物巡查、看护情况以及发现的问题，定期向当地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报告文物保护状况和工作情况。

4、协助当地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做好文物日常养护、保护宣传等工作。

5、做好根据当地文物实际情况和日常管理需求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二）工作地点

兖州区文物保护巡查看护公益岗配置表

	序号
	名称
	类别
	时代
	地  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金口坝
	古建筑
	北魏
	兖州区城东泗河上

	2
	西吴寺遗址
	古遗址
	新石器时代
	兖州区小孟镇西吴寺村东南

	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3
	西桑园遗址
	古遗址
	新石器时代
	兖州区小孟镇西桑园村西

	4
	东顿村遗址
	古遗址
	战国－汉
	兖州区新驿镇东顿村南

	5
	滋阳山遗址
	古遗址
	新石器时代
	兖州区颜店镇滋阳山南

	6
	安庙遗址
	古遗址
	新石器时代
	兖州区大安镇安庙村南

	7
	范家堂遗址
	古遗址
	新石器时代
	兖州区龙桥街道办事处范家堂村西

	8
	琉璃厂窑址
	古窑址
	明代
	兖州区酒仙桥街道办事处琉璃厂村东

	9
	马楼遗址
	古遗址
	新石器时代
	兖州区新驿镇马楼村西南

	10
	贾凫西墓
	古墓葬
	清代
	兖州区龙桥街道办事处牛王社区南

	11
	郑氏庄园

（后郗）
	古建筑
	明清
	兖州区颜店镇后郗村

	12
	南大桥
	古建筑
	明代
	兖州城南泗河上

	13
	青莲阁
	古建筑
	明清
	兖州区酒仙桥街道

	14
	少陵台
	古建筑
	明代
	兖州区鼓楼街道

	15
	酒仙桥
	古建筑
	明代
	兖州区酒仙桥街道

	16
	兖州侵华

日军观象台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8年
	兖州区酒仙桥街道办事处

	17
	兖州侵华

日军碉堡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938年
	兖州九一医院东北角、西北角、东南角


（三）人员条件

1.身体健康，具备巡查、看护文物的能力；

2.熟悉文物保护基本法律法规，具备一定的文物保护知识；

3.住所距离文物较近，能够快速抵达现场；

4. 热心文物保护工作，责任心强，文物保护意识较高。

十二、基层民族事务类公益性岗位（民宗局）

（一）工作职责

基层民族事务类公益性岗位（“红石榴”公益性岗位）上岗人员须按照乡镇（街道）、村（社区）要求，协助做好基层民族事务管理工作。在工作中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1、协助发放民族政策宣传材料，配合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2、协助联系服务少数民族群众，协助收集汇总困难诉求，及时上报；

3、按照乡镇（街道）民族统战办公室工作要求，协助做好村（社区）民族统战事务代办等服务；

4、按要求协助开展志愿服务，积极参加村（社区）组织的其他公益服务活动 。

（二）工作地点

基层民族事务类公益性岗位（共计54个，其中城镇51个，乡村3个）

1、鼓楼街道（23个城镇）：北关社区、兴隆社区、校场社区、红西社区、塔前社区、文东社区、长安社区、红花社区、息马地社区、文西社区、少陵社区、新兴社区、中御桥社区、莲花社区、鼓楼社区、奎星楼社区、韦园社区、南顺城社区、永丰社区、白衣堂社区、刘岗社区、南关社区、民族社区。

2、龙桥街道（14个城镇）：薛庙社区、锦绣社区、朝阳社区、府东社区、百卉园社区、牛旺社区、飞龙社区、龙桥社区、旧关社区、达巷社区、九州方圆、五里庄社区、府前社区、繁华里社区。

3、酒仙桥街道（11个城镇）：岗子街社区、琉璃厂社区、天仙社区、军民社区、邓家窑社区、三河社区、诸天寺社区、查官园社区、东苑社区、东关社区、神路社区。

4、兴隆庄街道（3个城镇）：南大桥新村社区、滨河社区、四庄新村社区。

5、大安镇（2个乡村）：东葛店村、黄庙村。

6、颜店镇（1个乡村）：玄帝庙村。

（三）人员条件

基层民族宗教事务类公益性岗位人员要符合《济宁市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实施细则》安置对象有关规定，同时要符合基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工作的要求：

1、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度认同；

2、拥护党和政府关于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
，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

3、了解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规、宗教政策法规，了解不同民族风俗习惯，了解当地基本宗教情况，尊重民族宗教差异，维护团结；

4、积极上进，廿于奉献，热心公益事业，服从管理和工作安排，符合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具备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

5、身体健康，无违法犯罪记录；

6、基层民族事务类公益性岗位人员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对民族工作热心、积极，选派的人员原则上居住在本村（社区）；

7、基层宗教事务类公益性岗位人员政治性、敏感性要强，具有较高的保密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选派的人员原则上居住在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所在的村（社区）。

十三、基层宗教事务类公益性岗位（民宗局）

（一）工作职责

基层宗教事务类公益性岗位上岗人员须按照乡镇（街道）、村（社区）要求，协助做好基层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在工作中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1、协助收集整理宗教活动场所内的宗教教职人员、信教群众等人员的信息及动态，协助填写相关人员统计台账，及时报送有关信息；

2、协助做好宗教活动场所建筑安全、消防安全等的常态化巡查检查工作，填写安全工作日志，发现问题隐患后及时上报；

3、协助了解掌握宗教活动开展情况等，记录场所宗教活动情况日志，及时做好服务和信息报送；

4、协助做好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发放宣传材料，积极参加当地建设和社会公益活动等；

5、协助做好乡镇（街道）统战委员、村（社区）“两委” 干部安排的其他工作。

（二）工作地点

基层宗教事务类公益性岗位（共计25个，其中城镇10个，乡村15个）

1、宗教团体（4个城镇）：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韦园社区）、天主教爱国会（中御桥社区）、伊斯兰教协会（中御桥社区）、佛教协会（兴隆社区）。

2、宗教活动场所（共16个，其中城镇5个，乡村11个）：

	序号
	名  称
	所在村（社区）
	类 别

	1
	兖州天主教堂
	鼓楼街道中御桥社区
	城镇

	2
	鼓楼街道韦园基督教活动场所
	鼓楼街道韦园社区
	城镇

	3
	鼓楼街道红花村基督教活动场所
	鼓楼街道红花社区
	城镇

	4
	兖州清真寺
	鼓楼街道中御桥社区
	城镇

	5
	兖州兴隆寺
	鼓楼街道兴隆社区
	城镇

	6
	大安镇两分店村基督教活动场所
	大安镇两分店村
	乡村

	7
	大安镇东葛店村清真寺
	大安镇东葛店村
	乡村

	8
	兴隆庄街道冠庄铺村天主教活动场所
	兴隆庄街道冠庄铺村
	乡村

	9
	兴隆庄街道魏井村基督教活动场所
	兴隆庄街道魏井村
	乡村

	10
	兴隆庄煤矿基督教活动场所
	兴隆庄街道护驾营村
	乡村

	11
	颜店镇嵫山村基督教活动场所
	颜店镇嵫山村
	乡村

	12
	颜店镇南阁村基督教活动场所
	颜店镇南阁村
	乡村

	13
	颜店镇玄帝庙村清真寺
	颜店镇玄帝庙村
	乡村

	14
	新兖镇马桥村德照精舍佛教活动场所
	新兖镇马桥村
	乡村

	15
	新驿镇孙村天主教活动场所
	新驿镇孙村
	乡村

	16
	小孟镇小孟二村清真寺
	小孟镇小孟二村
	乡村


3、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共5个，其中城镇1个，乡村4个）

	序号
	名  称
	所在村（社区）
	类 别

	1
	机神庙
	鼓楼街道奎星楼社区
	城镇

	2
	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牛楼小镇观音殿
	新兖镇牛楼村
	乡村

	3
	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牛楼小镇财神庙
	新兖镇牛楼村
	乡村

	4
	颜店镇玄帝大殿
	颜店镇颜店村
	乡村

	5
	小孟镇梁村关公庙
	小孟镇梁村
	乡村


（三）人员条件

基层民族宗教事务类公益性岗位人员要符合《济宁市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实施细则》安置对象有关规定，同时要符合基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工作的要求：

1、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度认同；

2、拥护党和政府关于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
，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

3、了解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规、宗教政策法规，了解不同民族风俗习惯，了解当地基本宗教情况，尊重民族宗教差异，维护团结；

4、积极上进，廿于奉献，热心公益事业，服从管理和工作安排，符合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具备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

5、身体健康，无违法犯罪记录；

6、基层民族事务类公益性岗位人员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对民族工作热心、积极，选派的人员原则上居住在本村（社区）；

7、基层宗教事务类公益性岗位人员政治性、敏感性要强，具有较高的保密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选派的人员原则上居住在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所在的村（社区）。

十四、环卫道路保洁员公益性岗位（执法局）
（一）工作职责

从事道路清扫、绿化带、树穴垃圾清理、垃圾倒运，以及果皮箱清掏、下水道篦子、隔离护栏等道路附属设施清理等工作。

（二）工作地点

拟接管道路统计表

单位：平米
	序号
	名 称
	起  止
	快慢车道
	人行道
	道路
总面积
	建成时间
	备注

	
	
	
	长
	宽
	面积
	面积
	
	
	

	1
	豫州路
	永新路-建设路
	1392
	19
	26448
	10356
	36804
	2020
	

	
	
	建设路-鲁王路
	806
	19
	15314
	4836
	20150
	2014
	

	2
	荆州路
	胜利路-南327国道
	3457
	22
	75454
	20160
	95614
	2015
	

	
	
	荆州南路立交桥
	400
	26
	10402
	
	10402
	2015
	

	3
	冀州路
	丰兖路-鲁王路
	2484
	31
	77013
	14906
	91918
	2017
	

	
	
	鲁王路-北环城路
	1742
	31
	54002
	10452
	64454
	2021
	

	4
	靖王路
	扬州北路-大禹路
	940
	14
	13160
	5640
	18800
	2015
	

	5
	人民医院北路
	医院东路-豫州路
	385
	14
	5396
	1987
	7383
	2013
	

	6
	扬州支路
	文化路-宋家村
	700
	12
	8400
	1400
	9800
	2020
	

	7
	滨河南路
	青莲阁路-堤顶路
	450
	32
	14400
	2700
	17100
	2019
	

	8
	文艺西路
	冀州路-荆州路
	992
	20
	19840
	9920
	29760
	2021
	

	9
	永新路
	冀州路-廉政中心北门
	1375
	12
	16500
	8250
	24750
	2018
	

	10
	高铁
周边路
	广场北路
	650
	19.6
	12741
	3250
	15991
	2021
	

	11
	
	广场西路
	661
	24.3
	16062
	3305
	19367
	2021
	

	12
	
	雍州路
	736
	24.1
	17738
	3020
	20758
	2021
	

	13
	丰兖西路
	荆州路-梁州路
	970
	31
	30070
	5820
	35890
	2017
	

	14
	徐州支路                       （一号院东门）
	文艺路-丰兖路
	500
	12
	6000
	4000
	10000
	2018
	

	15
	青州路
	文化路-靖王路
	630
	21
	13230
	2520
	15750
	2022
	

	16
	鲁王路
	大禹路 -扬州支路
	1120
	30
	33600
	6720
	40320
	2020
	

	17
	豫州支路
	薛庙小区东门
（九州路至建设路）
	634
	14
	8876
	6340
	15216
	2017
	

	18
	
	建设路-人民医院北路
	536
	14
	10184
	2680
	12864
	2014
	

	19
	丽水路
	九州路-文化路
	1067
	12
	12804
	8536
	21340
	2015
	

	
	
	文化路-滋阳路
	1140
	20
	22800
	4560
	27360
	2017
	

	20
	嘉里路
	北环城路--益海路
	700
	18
	12600
	
	12600
	2023
	

	21
	幸福里商业街
	（九州路-永新路）
	750
	19
	14250
	4500
	18750
	2020/2022
	

	22
	文化西路
	大禹路--徐州路
	448
	12
	5376
	4480
	9856
	2013
	

	
	
	徐州路--徐州支路
	243
	14
	3402
	2673
	6075
	2022
	

	23
	旧关社区                      东面门头
	文化路-公园北路
	229
	12
	
	2748
	2748
	2017
	

	24
	达巷街
	西顺河路-龙桥路
	368
	10
	3680
	2208
	5888
	2013
	

	25
	府后路
	青州路-扬州路
	432
	12
	5184
	3110
	8294
	2017
	

	26
	怡和路
	建设路-文化西路
	417
	11
	4587
	2208
	6795
	2012
	

	27
	市民公园北路
	龙桥北路-新石铁路
	360
	10
	3600
	720
	4320
	2014
	

	28
	市民公园西路
	建设路-旧关西区                      垃圾站
	760
	14
	10640
	4560
	15200
	2014
	

	29
	秀水路
	九州路-靖王路
	1772
	14
	24808
	10632
	35440
	2016/2021
	

	30
	阳光花园门前路
	建设路-九州路
	742
	9
	6678
	4081
	10759
	2021
	

	31
	徐州支路
	建设路-文化西路
	410
	12
	4920
	3280
	8200
	2017
	

	1
	府河文化广场
	九州路南
	
	
	
	8600
	8600
	2022
	

	合      计
	
	
	620158
	195158
	815316
	
	


（三）人员条件

身体健康，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热爱环卫事业。

十五、综合性公益性岗位（酒仙桥街道）

（一）工作职责

1、根据工作安排调配，服从街道的安排。

（二）工作地点

酒仙桥街道。

（三）人员条件

城镇岗优选失业登记的16—24岁青年群体、二孩妈妈；乡村岗优选二孩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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